
   

浅析世界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改革趋势 

文/杨晓光 张晓丹 黄 渊 

   现代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1889年，德国在世界上第一个
建立了强制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类似的制度已经推广到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今天，养老保险制度早已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遍覆盖全体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
不同的是，欧美国家正在由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渡；亚非国家正在由家庭养老
制度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渡。它们基于不同的起点，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即建立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养老制度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这段漫长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即家庭养老阶段、国家养老保险阶段和社会养老保险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的是三种不同的
养老模式。 
   1．家庭养老阶段  
   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功能。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
东方家庭，还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西方家庭，都在承担着“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及抵御家
庭成员社会风险的功能。社会学意义上的扩大家庭(三代或者三代以上)承担着保障、再分配甚至储
蓄的全部功能。尤其是在东方国家，老人与他们的孩子居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家庭中的所有成员，
甚至老人和孩子，都用各种方式尽其义务——在田里做工、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儿孙。老人抚养了
孩子，留下了财产；他们老了，需要孩子们赡养，代代相传。小农经济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家庭
是生产实体、消费实体和赡养老人的基本单位。一般社会风险是通过“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方
式实现的。这种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有如下特征：(1)假定社会条件不变，确信具有理智的人可以合
理安排一生的收入，以备年老之需；(2)大家庭需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和风险进行集中调节，才可
以承担养老保障的责任；(3)老年人控制财产，养儿防老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和社会责任；(4)
忠孝节义是支持家庭养老保障的传统道德基石。人们自愿地向老年人提供赡养费是基于两点：其一
他们把老年人的幸福看作是整个家庭的幸福和荣誉；其二他们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要依靠子女生
活。 
   这种双向的两代人之间收入转移支付的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机制，是一种非正规的社会保障
制度。它的优势是：（1）成本低，因为老人很容易在家庭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工作，减轻年轻人的
负担，使他们更好地从事高效率的工作；（2）方法灵活，如家庭养老制度不需要有关退休年龄的
限定；（3）适应性强，家庭成员最了解老人的情况和需要，能针对每一个偶然事件及时采取措
施。因此，在发展中国家里，非正规养老保险制度至今仍是人们抵御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然而，
不可否认，这种家庭养老机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病残或者子女的早逝，都
可能导致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瓦解。  
   2．国家养老保险阶段  
   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在工业化国家，家庭养老保障
制度首先开始瓦解。在经济上，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农业人口减少了，子女
离开故乡到城市就业和安家；在政治上，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声；在社会
环境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产生了代际之间的距离；在法律方面，遗产税和
继承法的产生，使老人通过控制财产激励年轻一代赡养的手段出现了危机；在人口方面，出生率在
下降，人口向老龄化发展。所有这些，都促使着家庭养老向新的模式转换。但需要指出的是，转换
的只是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全部老年保障体系，即便是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终究不可能完
全代替家庭老年保障的功能。即使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家庭老年保障对老年人也仍然是非
常重要的。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养老保险是从德国开始的。1889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第一个养老保
险制度，其对象仅仅是生活困难的伤残老工人，缴费与给付水平极低。1891年，养老保险费由雇员
和雇主各缴0.6帝国马克，相当于雇员工资的0.85%；到70岁退休时，每月得到养老金15帝国马克，
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21%。虽然这一制度最初覆盖的范围很窄，但它已包括了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
基本要素。劳动者在职时缴费，并得到承诺在年老时可以得到退休金。国家在其中通过立法形式承
担了兑现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贝弗里奇计划》的实施以及英国“福利国家”的建
立，以公共年金计划为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国家纷纷建立和日臻完善。继德国之后，欧洲



 

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有些国家将养老金扩展到全体公民，同其是否就
业及工资收入无关。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开始建立的是职业或行业年金制度。20世纪30年
代的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实施“新政”，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美国
“新政”所建立的养老保险，是一种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在待遇标准上实行累退式的与工资收入
相关联的制度，以照顾低工资劳动者。此后，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遍覆盖全体公民的一
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  
   3．社会养老保险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国家养老保险模式先后遇到问题。特别是现收现付模式，由
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面临着入不敷出的窘境。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应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
的问题，已出现争论。有些国家的财政承受沉重的负担，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却因“优厚”的福利
而下降。为了消除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病，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像中
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养老保险问题
上没有走发达国家的模式，闯出了不少新路，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智利的个人账户制度等。虽
然这些新模式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毕竟使人们看到了不同的思路。  
   社会养老保险是以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为目的，通过再分配或者储蓄的方式建立养老基金，用
以支付老年生活费用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就社会养老保险的广义概念来说，它的建立需要个人、家
庭、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参与及努力，因此，它将汲取养老保险体制三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精
华；它的最佳目标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与家庭储蓄（商业保险）相结合
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二、养老保险国际改革趋势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养老保险的精算基础发生了重大变
化。按照原定的缴费水平和支付标准计算，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顺利度过2010年
到2030年的退休高峰。实际上，赡养系数不断提高加上养老待遇的刚性增长，使任何一个以现收现
付为主体的养老保险体制都不可能长期具有财务可持续性。传统养老保险体制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
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后表现得更为突出。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先后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
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增收节支，缓解现收现付制度的财务危机。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提高费率，并取消缴费的
最高和最低收入限制；二是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延长享受待遇所需的最低缴费年限；三是
加强养老金与终生收入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如英国由政府管理的收入关联年金以劳动者一生而不是
收入最高的20年的平均收入为基础计发养老金；四是改变与工资指数挂钩的养老金调整办法，按相
对较低的物价指数对养老金进行调整。  
   (2)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制。所谓多支柱养老保险体制，一般包括三个支柱，即：政府强制
建立的、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建立的年金(即企业年金)计划；个人自愿储蓄养老计划。
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养老保险责任的机制，各国普遍缩小基本养
老保险的规模，鼓励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计划，以加大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
的功能，最终有效地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如智利和新加坡)完全取消现收现付
的基本养老保险，建立单一的个人账户型强制储蓄养老制度，大多数国家都正在向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制转变。  
   (3)在政府严格监管下对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开展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能否克
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金能否保值增值，而投入资本市场运营是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目标必不可
少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运营，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满足养老金长期支付的需要。在基金的投资运营中，有三点国际经验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政府必须
进行严格监管，以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完整；二是基金运营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实现尽可能高
的投资回报率；三是要充分估计基金运营的长期金融风险，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防范和化解。 
   综上所述，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险种越来越受到各过国政府的关注，其国际改
革趋势是：在改革原有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调动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建立各种类型的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最终形成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自愿储蓄养老保险等多支付体系的
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同时，探讨用基金制替代现收现付制，通过积累，克服老龄危机。通过加强基
金在资本市场的运营，争取高回报，提高养老保险资金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把国家保障和商业保险
的使用价值融合在一个有主有辅、共同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制度之中(作者单位：河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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